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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船舶残存能力和液货舱位置

2.9 残存要求

2.9.2.1 由如下替代：

“.1 考虑下沉、横倾和纵倾后的水线应低于可能发生连续浸水或向下浸水的任何开口的

下缘；此类开口应包括空气管和以风雨密门或舱口盖用作关闭装置的开口，但可以不

包括那些用水密人孔盖和水密平舱口盖、能保持甲板高度完整性的小型水密液货舱舱

口盖、遥控操纵的水密滑动门、在本地和驾驶室设有开启/关闭状态指示且在海上通

常保持关闭的速闭型或单动型铰链式水密门、在海上永久保持关闭的铰链式水密门以

及非开启式舷窗作为关闭设施的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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